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超(減)修學分申請流程 

本申請單僅限加退選期間 

研究生一年級 

研究生二年級以上 

不能超修 

1.填寫「課程加簽申請單」 

2.經授課老師及開課單位同意 

3.送開課系所 

4.自行上網加選 

1.填寫「課程加簽申請單」 

2.經授課老師及開課單位同意 

3.送教務處 

大學部學生 

1.超修、高修 

2.經系所主管同意 

3.系辦統一造冊 

3.送教務處 

所有學生 
1.填寫「學生報告書」 

2.經系所主管同意 

3.送教務處 

減修學分 


